
商标法30、49.2｜从松本清“藥及图”商标案看情势变更申
请再审的时机选择

日期：2022.06.23  作者：明星楠/王艳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出国游已不再是一件奢侈难以实现的事情，与中国邻近的日本成为很多国人出游的首选。旅游自然

离不开购物，日本的药妆店以其商品品质与价格优势吸引大量游客光顾。“松本清”作为日本最大的药妆店成为中国游客最常光顾的
商铺，其黄底蓝边红色“藥”字成为区别于其他药妆店的显著标识。但是，松本清进入中国市场后，其商标布局却接连受阻，核心商
标因他人在先申请注册商标，未能获准注册。松本清通过撤销引证商标，历时五年，基于“情势变更”申请再审并成功获权。下面结
合该案例，对于同样存在注册障碍的问题，提供一些可以参照的解决路径。

案情简介：案情简介：

松本清创立于1932年，自1951年起以其创始人的姓名“松本清”结合经营特色，独创了“藥及图”商标，并延用至今。

（申请商标）

2016年2月，松本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商标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35类“广告；替他人推销等服务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理后作出
《商标部分驳回通知书》，以申请商标与他人在先申请注册的三枚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为由，驳回该商标的

在部分服务上的注册申请。（后附时间、关系图）

松本清不服，提起复审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申请商标违反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对申请商标在复审服务上的注册申
请予以驳回。松本清不服复审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亦未支持松本清的诉讼请求。

在此期间，松本清对三枚引证商标分别以连续三年未使用提起撤销申请。撤销申请审理程序中，各引证商标持有人均未提交使用证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三枚引证商标分别作出撤销申请决定书。其中，引证商标一于2020年2月6日公告撤销；引证商标二于2020年6月6日公
告撤销；引证商标三于2019年8月27日撤销公告。

据此，松本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各引证商标已不再构成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应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基于新的事实状态重新作出决定。【（2022）最高法行再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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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短评：

商标是消费者认牌购物的指引，承载了商标权人的商誉，是商品和服务品质的保证，而注册商标蕴含巨大的商业价值，其专用权为商标

权人增加了一层保护屏障。随着商标申请数量的不断攀升，审查标准日趋严格，注册商标作为稀缺资源，成为被抢注、抄袭、囤积的目标，

部分注而不用的商标，甚至成为“拦路虎”，阻碍了真实使用意图商标申请人正常获权，“藥及图”商标驳回复审案即遇到此种情况。该商标因他
人在先申请注册商标未能注册，我们对“藥及图”商标驳回复审案进行整体分析，借助连续三年未使用撤销程序清除该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利阻
碍，再通过再审程序助力松本清商标获得注册。

一、借助撤销复审程序清理在先注册阻碍一、借助撤销复审程序清理在先注册阻碍

实践中，与“藥及图”商标有类似遭遇的并非少数，当申请商标系首次申请，且非申请人核心商标，其注册申请被商标评审部门驳回后，
商标申请人变更商标标识或为一种最快捷，最节省成本的方式，但如果是一枚在域外已经实际使用多年，与商标申请人建立起产源联系，并

形成一定市场影响的商标，变更商标标识显然不符合商标申请目的，申请商标无法中国进行注册还可能给商标申请人造成巨大损失。针对这

种情况，不妨考虑采取本案的策略，对引证商标提起撤销申请。

我国《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商标。基于此，针对引证商

标的撤销程序启动较为简单，限定条件较少，通常不会遇到阻碍。近几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以“零容忍”的态度对恶意囤积商标等行为保持常
态化打击，对于注而不用、恶意囤积商标的撤销申请支持率即到达60%—70%，而法院对于撤销复审类案件使用证据的审查力度较商标评审
部门的审查更为严格，在撤销、撤销复审程序中未予撤销的商标还可通过司法程序予以撤销。

商标撤销条款设立目的即在于督促商标权人实际使用注册商标，避免商标资源的浪费及闲置。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持续

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通知中强调“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商标注册秩序源头治理，推动有序开展“公益撤三”，释放闲置商标
资源”，表明对注而不用的商标清理力度在不断增强。当排查阻碍申请商标注册的引证商标无确实使用证据情况下，商标申请人对引证商标提
起撤销不失为清理申请商标注册阻碍的好方法。

二、注册阻碍清除后六个月内申请再审程序助力商标获权二、注册阻碍清除后六个月内申请再审程序助力商标获权

驳回类案件的审理周期相对较短，而撤销类案件的审理周期明显长于驳回类案件。因此，两类案件的审查审理进程无法做到完全契合，

甚至在驳回类案件二审判决作出时，撤销类案件尚无明确结果。

针对此种情况，何时申请再审存在一些误区。有一部分案件在引证商标撤销尚无确切结果的，即选择在申请商标驳回复审案二审判决生

效后六个月内六个月内提起即再审申请。这种做法存在着一定风险。

如再审审查期限内，仍无法获得引证商标撤销结果，商标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将面临被驳回的可能。在情势变更发生后能否再次提起再审

申请尚无定论。反而可能丧失了有效的救济渠道。

那么何时才是提起再审申请的适当时机呢？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除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法

院作出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还规定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再审申
请的情形。在“藥及图”商标驳回复审案中，共三枚引证商标，最终三枚引证商标在全部指定商品上注册全部被撤销。在最后一枚引证商标被
撤销6个月内，以申请商标予以驳回的事实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为由提起再审申请，此时距该案二审判决作出日已经18个月。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后，认为松本清申请符合提起再审的条件，对案件予以受理，并支持了松本清的再审请求，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可见，在驳回复审案件中，只要申请商标注册审查程序未完结，就还有等待引证商标被撤销，而获得注册的机会。引证商标被撤销前，

商标申请人需坚持推进申请商标的审查审理程序，包括商标驳回、驳回复审程序，一审、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并且，申请再审的时机应选

择注册阻碍被完全清除，无需急于求成，如此更为稳妥，且再审请求被支持的概率也更高。本案可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结语：结语：

我国商标注册制度不仅包括对商标权人获得的商标权的保护，也是对商标使用状态的确认和规范，为优化注册商标市场，我国对清理闲

置商标的力度不断强加，为真实使用意图的商标申请人提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链条以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当商标注册受阻，特别是已经实际投入使用的商标，通过撤销程序清除在先阻碍，或可为申请商标注册提供一线希望。从代理的角度，

需对法律程序正确理解和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万慧达律师事务所代理松本清在再审程序中助力其“藥及图”商标获得注册。


